浙江省丽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丽工商案〔2006〕××号


当事人：张××；男；出生年月：1971年5月28日；汉族；大专文化；现住址：××市××新村2幢202室；身份证号码：3325251×××××××××××。

    2006年4月3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对丽水市越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2005年度企业年检材料进行审查时，发现资产负债表上有25万元其它应收款去向不明，公司股东涉嫌抽逃出资。同日，本局予以立案。此案经调查取证，处罚告知，现已办结。

经查明：2005年6月14日，当事人出资27万元（其中向李××借款5万元，向王××借款20万元）、黄××出资3万元，通过浙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丽水分所验资 ，于2005年6月15日经丽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成立丽水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当事人为法定代表人。2005年6月16日当事人通过暂借款的形式以李××和王××名义向丽水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借款5万元和20万元，用于偿还在公司验资时向李××的5万元借款和王××的20万元借款。此后这25万元以其它应收款形式长期挂在公司财务账上。案发后，当事人于2006年4月6日补回了被借的25万元注册资金。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1、当事人第一次、第二次询问笔录共2份；2、李××和王××的借款复印件；3、当事人和黄××的投资款收据和现金缴款单复印件各1份；4、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5、浙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丽水分所验资报告书1份；6、丽水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7、其它应收款的记帐凭证复印件1份；8、参加年检时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1份；9、当事人补回25万元注册资金的现金缴款单复印件1份。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本局于2006年5月25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辨。

    本局认为：当事人开设公司时，只有少量自有资金，大部份注册资金是从张××和王××借款取得。公司登记注册后，当事人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擅自将已到位的出资借给自己的债权人，如数偿还设立公司时筹集注册资金的借款，造成公司实有资本的减少，其实质是当事人变相抽逃注册资金，公司与李××、王××之间形式上的借款关系只是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手段。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属于抽逃出资行为。鉴于当事人已认识到错误，及时改正，补足抽回的注册资金，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定处罚如下：罚款人民币2000元。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莲都区农村信用联社城区营业部（帐号：1109010901221000000778，帐户：丽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或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提起复议、诉讼，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丽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盖章）

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